
（单位红头+发文字号）

承  诺  书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为推进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宏扬“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已认真阅读《山东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并熟知相关规定，自愿在“山东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相关信用信息。

我单位郑重承诺提交的《申请表》、录入的信用信息和提供的书面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完整、合法的，愿意全部向社会公开，同时接受社会监督。上述信息或材料内容如有虚报、造假、瞒报、错报或漏报等情形，我单位愿意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给予的处罚，并承担由此可能造成的以下后果：

一、参与投标活动或申请资质时，由于在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专栏上公开、公示或录入的企业基本情况、资质情况、经营状况、设备状况、企业负责人、有职称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注册或非注册执业资格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主要业绩（企业业绩与个人业绩）、企业奖惩等信息（内容）与投标（资格申请）文件或资质申请材料中信息（内容）不一致、不完整、不准确，导致本单位投标失败或未通过资质审查；

二、按信用评价有关规定降低本单位信用等级，作为不良行为记录记入信用档案；

三、暂停或取消本单位信息公开。

四、暂停或取消本单位在“山东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录权限。

联系人：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承诺人：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签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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